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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湾 改 编 纪 念 馆 陈 列 改 版 提 升 项 目 设 计 服 务

数量
1项

服务期
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交付成果文件且通过审核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备注
/



二 、采购要求

一、技术要求

1、项目概况

1.1 项目简介

永新县三湾改编纪念馆是纪念毛泽东同志领导三湾改编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的专题陈列馆，于2005年建成开放，先后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等。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提升永新县三湾改编纪念馆的革命历史传承功能，切实服务2027年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三湾改编100周年重大纪念活动，充分发挥红色资源

优势，讲好红色故事，擦亮红色品牌，拟对该馆进行改陈提升，主要建设总面

积2400平方米。

1.2 项目意义

一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

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

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此次改陈提升后可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参观中更

好地学习党史军史，对于汲取红色文化力量、赓续红色血脉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传承弘扬三湾改编革命精神。本次展陈升级将适度运用声、光、电数

字化展陈技术，创新红色历史呈现方式，打破传统静态展陈局限，为广大观众

打造身临其境的沉浸式观展体验，让三湾改编蕴含的红色文化与红色精神可感

可学、入脑入心。

三是全面展示三湾改编历史最新研究成果。近年来，永新县三湾改编纪念

馆广泛征集与三湾改编有关的文物史料，不断充实完善展陈内容，坚持“让文



物说话、让历史发声”，深度挖掘工农革命军、地方党组织、革命英烈与文物

背后的故事，进一步讲好红色革命历史，持续传承红色基因。

2、项目需求

2.1 形式设计需求

2.1.1 布展工程方案设计：按照采购人提出的设计任务和要求，依据建筑

规模，结合建筑设计，构思创作空间规划、布展方式等，提交符合本文件规定

要求的设计方案。

2.2 设计思路：对展览的传播目的及功能性把握准确，对展览的主题和内

容理解正确，提出展览形式设计的设计理念、设计原则；

2.3 空间规划：空间效果的体现要与设计内容相一致，符合展览主题，适

合观众审美取向；科学合理地划分各单元内容的平面布局和面积分配；做到展

厅平面设计与参观流线设计的规划设计合理；

2.4 重点亮点：通过对陈列展览传播目的、陈列展览主题和内容分析，准

确理解和把握陈列展览各部分和单元的重点和亮点，通过适当的艺术表现手段

体现重要的知识点和信息点；

2.5 陈列设备：所有展柜、展具、展板等陈列设施须具备科学性、安全性

、稳定性与技术成熟度，便于日常维护与更换。重点展品展柜应配置全低反射

高透光玻璃，有效避免光线反射干扰观展，展柜设计还应兼顾展示效果、安防

系统预留、照明布设等综合因素，确保功能齐全。同时为保障文物展示环境的

恒定性和专业性，应配备恒温恒湿装置；

2.6 辅助艺术：艺术表现元素与表现内容高度吻合，符合真实性和科学性

原则，信息阐释和传播力强；辅助艺术品创意新颖，制作先进，艺术感染力强 ;

2.7 照明设计：照明设计依照国家文物局制订《博物馆照明设计规范》

GB/T23863-2009进行设计。采用专业照明，光源、灯具的型号、性能和质量选

用合理，数量和布点合理，能满足文物保护、艺术表现效果和眩光控制的要求

；

2.8 科技装置：陈列空间中可根据展示内容配备与之相呼应的高科技多媒

体设备，表现的内容应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参与性、交互性和趣味性，设备

的选用应操作简便，性能稳定，容易维护，有技术和安全的保障；



2.9 环境气氛：建筑空间与展览内容完美结合，为观众营造一个舒适温馨

、引人入胜、具有鲜明文化特色，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参观环境；

2.10 工艺与材料：设计中所选用的材料和工艺，必须具有技术可靠、安全

性、可行性及造价的合理性；方案设计必须符合国家对博物馆展陈建设的各项

标准与规定，并充分考虑后期使用的维护、维修等问题；

2.11 人性化设计：展线长短、展项高度和视角、展品密度、光线明暗等满

足人体工程学的基本要求，符合人体体验舒适度；休息设施安排周到，标志系

统指示科学、醒目，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

3、设计依据

标准及规范必须达到以下现行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规的要求，如下

列标准及规范要求与竞争性磋商/招标文件要求有出入则以较严格者为准。

(1)设计招标文件、设计任务书、建筑设计图

(2)设计规范及标准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规定》(DBJ01-612-200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一2014(2018年版)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一2017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一200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202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一2013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50210一20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一2010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一2019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一2013

国家及地方现行的其它相关规范及标准文件。



上述标准、规范及规程仅是本工程最基本的依据，本项目设计内容必须满

足国家现行法规、规范要求，且设计内容中使用材料必须满足环保、消防等要

求的材料，以上所用标准和技术规范均应为合同签订之日为止时的最新版本。

若设计人使用的标准在本标书规定外，则应明确说明用于替代的标准或使用规

范，并提供所使用的标准，该标准必须是公认的同等或更高级的标准；

4、服务要求

4.1 成交供应商须在全程设计服务期间，按采购人提出的修改意见认真完

成各项设计工作，并最终通过采购人确定后出具本项目完整的设计全套方案。

其中，本陈展设计包括：平面图、地面图、顶面图、立面图、电气图、观众流

线图、空间轴测图、展厅全景透视图、展品组合效果图、各部分重点和亮点效

果图、建筑改造图、二次消防改造图，二次暖通改造图及各项施工图等及所有

相关图文资料 ,同时提供本项目整套设计方案的预算说明和详细预算书；

4.2 本项目设计内容涵盖展览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以及从施工布展至竣工

阶段的全过程设计技术服务与现场配合服务。电子、多媒体设备及其配套硬件设

备部分虽包含在本次设计范围内，需完成相关空间界面、接口及设备集成设计 ,

但其设备采购及安装费用不计入本次设计预算中；

4.3 本设计任务不包含以下内容：展陈版面深化、场景及艺术品深化设计

、展厅专业展柜深化、展厅专业灯光照明深化、多媒体展项深化设计、中控系统

深化设计。设计单位应在方案中预留必要接口，并配合后续系统深化单位进行协

调与落位，确保整体系统的一体化协同运行；

4.4 此外，本项目设计任务中不包含数字智慧展厅、文物库房、智慧博物馆

集成系统及语音导览系统等内容，设计单位仍需在图纸中预留相应空间与技术接

口，并在项目实施期间提供必要的配合与技术支持（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调整变更

等），须保证设计服务内容与本工程相关其他设计相兼容，确保整体项目顺利实

施。

4.5 设计成果交付数量：

在设计服务完成后，供应商应提供8份纸质最终设计成果文件，1份电子档最

终设计成果文件至采购人，必要情况下应按采购人要求无条件增添纸质文件或电

子文件至采购人。



5、人员要求：

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应拟派专业设计团队，团队人员不得少于5人，至少包含

1名设计负责人（具备须具有二级及以上注册建筑师资格，投标文件中需提供证

书原件扫描件加盖公章），1名暖通设计人员，1名结构设计人员，1名智能化设

计人员，1名消防改造设计人员。并承诺拟派的团队人员不随意更换，特殊原因

确需更换人员的须经采购人书面同意认可，且更换后的人员资历、技术水平不

得降低。（提供团队人员名单及相关承诺函）。

二、商务要求

1、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交付成果文件且通过审核；

3、付款方式：

3.1 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40%作为预付款，首次提交设

计成果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60%，待设计方案通过图审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90%

，剩余10%待项目验收后一次性付清。（注：以上付款时间均以收到发票之日

起计算。）

4、报价方式：

4.1 供应商的响应报价应包含磋商文件规定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原材

料成本、设备和工具成本、创意和构思成本、调研和分析成本、项目管理成本

、差旅成本、利润、风险成本、市场因素、代理服务费等完成本项目的全部费

用，后续服务中采购人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5、其他要求：

5.1 设计成果的调整与修改：根据客户反馈，对设计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

善；

5.2 技术支持：提供与设计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指导；

5.3 问题解决：协助客户解决在使用设计成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施工

过程中配合项目实施直至项目竣工验收；

5.4 知识产权保护：成交供应商须承担本项目知识产权保护及保密义务，

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将因本次项目获得的信息及成果用于其他用途使用，一经

发现，采购人有权追究供应商的法律责任并要求赔偿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5.5 保密要求：保护客户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服

务中提供的平面图、纸质文件材料等一切与本工程有关的信息资料，一经发现

,采购人有权追究供应商的法律责任并要求赔偿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5.6 售后跟踪：成交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电话需2小时内响应，6小时内，

赶到现场为采购人提供专业技术问题上回复及解答。

5.7 其他未尽事宜，采购合同中另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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